
关于上犹县陡水乡村振兴民宿集群项目（大
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公告

为推进大上崇幸福产业带建设，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

略，盘活闲置资产，激活乡村发展动力，振兴发展乡村经济，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江西省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上犹县人

民政府拟对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房屋

征收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拟定了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并报

县人民政府确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范围

上犹县陡水乡村振兴民宿集群项目（大埂）房屋征收范

围详见项目征收范围红线图，房屋征收范围最终以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的征收范围红线图为准。

二、房屋征收主体、征收部门、实施单位

上犹县人民政府为上犹县陡水乡村振兴民宿集群项目

（大埂）房屋征收主体；上犹县人民政府确定上犹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为本项目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项目的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委托上犹县土地房屋征

收办公室、陡水镇人民政府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本

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三、其他事项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房屋征

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改变房屋、



土地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

律不予补偿。

2.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六条、

《江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等

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房屋征收范围内相关部门将暂

停办理户籍登记（婚姻、出生、学校毕业、回国、退伍以及

刑满释放等户籍登记除外）、各类经营许可证照、建设项目

用地及施工许可、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和房屋抵押、转让等可

能增加补偿费用的手续，暂停期限为一年。

3.近期房屋征收部门将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入户调查工

作，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

以及土地使用权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请征收范围内单位和

居民予以配合。

4.被征收人、相关权利人对房屋征收有关事宜存在疑问

的，可以与我单位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史炜真，手机:13677978791

特此公告

附件：上犹县陡水乡村振兴民宿集群项目（大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图

上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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